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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校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基

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本規範事

項。 

二、目的 

    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定期評量的公平性、有效性與命題品質，建立具體

可行之命題與審題作業機制，特訂定本實施計畫，作為本校辦理定期評量命題及審查之依據。 

三、命題原則 

 (一)命題人員之排定應遵守迴避原則，由各領域每學期初於第一次領域會議中討論，排定段考命題

教師後，名單需載明會議記錄中並提交教務處備查。 

 (二)命題教師秉持專業，依據年度課程計劃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 

 (三)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準則之規定，兼具知識、理解、應用、綜合、分析、歸納、閱讀等層面。 

 (四)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並兼顧學生作答之時間。 

 (五)命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或題庫光碟中之試題、或採用（聯招、基測、會考）考古題，

如欲採用，請進行轉化。 

 (六) 統一使用教務處提供之試卷格式。 

 (七)命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以防試題外洩，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應嚴守評量試題之保

密，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 

四、審題原則 

 (一)審題人員之排定應遵守迴避原則，由各領域每學期初於第一次領域會議中討論，排定段考審題

教師後，名單需載明會議記錄中並提交教務處備查。 

 (二)審題教師依據下列原則，進行審核：  

 1.命題範圍是否符合教學進度範圍 

  2.題目的文字敘述應清楚，力求選項完整無誤，避免錯別字。 

 3.判斷題目的難易度及鑑別度是否適當，並依題目內容敘述，檢查圖形是否正確、圖片是否清 

    晰，容易判讀。  

 4.檢查答案，避免因題意不清而衍生出無解答或多解答等爭議。  

 (三)審題老師應落實審題機制，並填寫教師審題檢核表送至教務處教學組。  

 (四)命題教師應依審題教師意見進行修正，若發現有爭議性的題目，而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均無法

取得共識時，得提交領域召集人進行複閱。教務處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確認修訂後始得印製試

卷，以維護學生權益。 

五、迴避原則：  

   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審）題班級，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請於主動告知教務處，另由

教務處要求領域重新安排命題及審題人員。 


